
参军入伍就是高质量就业

——致 2026 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风华正茂恰少年，参军报国正当时。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一流

的军队需要一流的人才。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应征入

伍，既是从源头上改善军队兵员结构，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必然选择，

又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有效途径，既有益于人才强军、科技强军战略的

实施，又有益于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锻炼成才。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

模预计 1270 万人，同比增加 48 万人。在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

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是一个优质职业选择。

人生最美是军旅。参军入伍可以收获一副素质过硬的强健体魄、一批感

情深厚的亲密战友、一段丰厚宝贵的人生经历、一次社会认可的工作履历、

一次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提升能力的成长平台、一次改变命运的难得

机遇、一笔走向社会的创业资金、一份全家受惠的政治荣誉，为你今后成长

进步、成就事业打牢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学校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数百名的优秀人才。他们中有 2023—2024 年度“高校

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教）金”荣获者空军某部军医周瑾，有三等功臣

获得者海军某部正营职军官魏猛等优秀学生。榜样就在身边，使命连着你我。

我们期待有更多青年才俊携笔从戎，在强军征程上建功立业、书写青春。

衷心祝愿你们前程似锦、人生圆满成功！

济宁医学院

2025 年 12 月



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政策摘编

1.应征地：应届毕业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应征。

2.报名网站：全国征兵网（https://www.gfbzb.gov.cn）。

3.应征报名时间：

男兵 上半年：2025 年 12 月 6 日至 2026 年 2 月 10 日 24 时

下半年：2025 年 12 月 6 日至 2026 年 8 月 10 日 24 时

女兵 全国征兵网女兵征集业务尚未开通，请在 2026 年 1 月关注全国征兵网信息。

4.应征报名对象：

男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2004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本科毕业生、

上半年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年满 18 至 24 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

女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2004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全日制研究

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

5.国家资助学费：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

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标准，本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

6.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山东省 2025 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标准为 25645 元/年。

7.入伍后选拔培养：符合条件的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含毕业学

年入伍，服役期间取得的），入伍 1年半以上，可选拔为提干对象；参加全军统一考试，

录取到有关军队院校学习；优先选取士官；参加军校保送入学对象选拔，同等条件下优先

推荐。

8.升学：退役大学生士兵达到报考条件后，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

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服役期间获得三等战功、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

二级以上表彰，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指初试）攻读硕

士研究生；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

攻读硕士研究生；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的，

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 10 分。

9.退役安置：对退役的义务兵，国家采取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等方式妥善安置。

对退役的军士，国家采取逐月领取退役金、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方式妥善

安置。退休、逐月领取退役金、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等安置方式的适用条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10.退役后技能培训：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可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接受一次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享有参加适应性培训待遇，加快实现军地角色转换。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接受培训，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当地免费培训政策，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可享受

生活补贴。参加培训并取得证书的人员，原则上每年可享受不超过 3次补贴资助，但同一

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11.退役后就业创业服务：

（1）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

用手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相关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

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3）乡镇补充干部、基层专职武装干部配备时，注重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招录；在

军队服役 5年（含）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士兵可以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

位，优先录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4）各地在制定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时，可面向退役军人单列计划，对应放宽年龄

限制。退役军人在服役前 1年内取得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其有效期可延长 2

年。

（5）退役士兵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

经历，服现役年限计算为工龄。

（6）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 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20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

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

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12.学校优抚：

（1）每年 3 月入伍的毕业年级学生，根据所学专业教学任务，经教务处和实践教学

管理处审核同意后，可视为应届毕业生入伍。达到毕业要求的，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并授予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2）应届毕业生（含 3月入伍的毕业年级学生）参军入伍，按每人 5000 元的标准发

放一次性入伍奖励金。

（3）应届毕业生退出现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学校的就

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4）在山东省内应征入伍的学生，在应征入伍前进行视力矫正手术的，凭《入伍通

知书》与视力矫正手术证明和发票，学校给予 1000 元报销。

2026 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意愿调查表二维码

（每名 2026 届男性毕业生均需填写）


